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教指〔2020〕87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省属公办
中职学校生均拨款资金的通知

：
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关于完善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制度的通知》（湘财

教〔2018〕2 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在统筹考虑省属各公办中职学

校学生人数、学校类别、专业结构、改革绩效以及年初预算经

常性拨款水平的基础上，现下达你单位 2020 年省属公办中职学

校生均拨款资金     万元，由学校统筹用于保障基本运转、深

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推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等方面，具体

列支科目见附件。

各中职学校要按照相关文件要求，建立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

的责任机制，切实加强资金管理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提高资

金使用效益。对于挤占、挪用、虚列、套取专项资金等行为，

将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有

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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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0 年省属公办中职学校生均拨款资金分配表

  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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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